
编 制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务处2013年各水务站房屋维修工程。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05）；

2、《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BJ34/T-206-2005）；
3、业主提供的工程量；
4、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规范与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5、工伤保险费执行芜劳社办函【2007】200号文；
6、税金按安徽省造计【2011】26号文件计取。
三、编制说明
1、工程量计算均执行《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BJ34/T-206-2005）的规定；
2、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子目的“项目特征”未说明或说明不全的，均按施工图纸和施工规范要求执行；
3、投标报价均应包括《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BJ34/T-206-2005）规定的工作内容，报价时应包括施工损耗及规范规定的富余数量的费用；
4、其他未尽说明均按《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DBJ34/T-206-2005）要求执行；
5、 清单中措施费用投标单位根据现场踏勘及自己的施工组织设计自行测算，决算时不再调整；

6、工程检测、材料试验费含常规、非常规实验等费用，投标单位总价包干，业主不承担任何费用；
7、各报价（综合单价）应考虑同时满足项目特征、图纸、图集、强制规范、技术标准等内容；
8、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否则视为投标人认可该工程量清单已包括了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9、投标单位自行勘察现场。
特别说明：本清单中的工程量及项目特征均为业主提供，工程量最终按实结算！

